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各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信息

一、云南滇中新区科学城管理局（滇中科学城管委会）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行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11530100MB1P90653U

法定代表人：朱恒俊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滇兴街1号滇中商务广场1号楼
邮政编码：650212

举报投诉电话：67336478

行政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审改办关于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意见的函》（审改办函〔2015〕95号）《中央编办关于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8〕9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云审改办发〔2017〕1号）

二、云南滇中新区自然资源规划局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行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MB1Q09932M

法定代表人：许云华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街道滇兴街1号空港商务广场1号楼10楼

邮政编码：650212

举报投诉电话：（0871）67336050

行政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昆明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三、云南滇中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行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MB1Q09959D

法定代表人：王瑾

    单位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滇中新区滇兴街1号空港商务广场1号楼

邮政编码：650212

举报投诉电话：67336323

行政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云南省散装水泥促进条例》《云南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管理条例》《昆明市预拌混凝土管理办法》《城市绿化条例》《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云南省城市绿化办法》《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昆明市公园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昆明市城镇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昆明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四、云南滇中新区财政金融局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行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2003998186045

单位负责人：刘黎安

单位地址：云南昆明市空港经济区滇兴街1号商务广场1号楼

邮政编码：650212

举报投诉电话：67336498

行政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五、云南滇中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行政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MB1Q099753

法定代表人：金雄

单位地址：昆明空港经济区滇兴街1号滇中商务广场

邮政编码：650212

举报投诉电话：67230556（民宗）；68392255（卫健）；68217556（文旅）；65825567（农业农村）；63911894（教体）。
行政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宗教事务条例》《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云南省宗教事务条例》《云南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行政职权委托书（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云南省旅游条例》《旅行社条例》《昆明市旅游业监察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印刷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印刷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影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药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
凡在我区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组织，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和省、市的有关规定，由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查确认并公告其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未经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查确认并公告的行政机关和组织，不得实施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如有违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权向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投诉举报。

云南滇中新区税务局、新区生态环境局、新区林业和草原局、新区水务局、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区统计局、新区审计局7家单位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分别由市级相关部门进行确认公示。
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投诉举报电话：0871-67336591



